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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

———基于ＪＳＮＥＴ　２０１４数据的分析

王文彬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中国式风险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单位制与市场化并存现象，使得体制成为 影 响 中 国 城 市 居 民 风 险 感

知的独特制度性因素。将制度性因素分解为正式身份体制归属与非正式社会关系 网 络 跨 体 制 建 构 两 方 面，考

察体制维度对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对２０１４年 “社会网络 与 求 职 过 程”（ＪＳＮＥＴ）调 查 数 据 的

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体制归属对其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而日常生活层面 的 跨 体 制 社 会 关 系 网 络 建

构并没有形成体制内外的显著差异。因此，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更多 地 体 现 在 刚 性 的 体 制 归 属

层面，日常生活中跨体制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难以突破体制属性的刚性边 界。同 时，数 据 分 析 结 果 也 表 明 城

市居民在性别、受教育年限以及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感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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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风险社会：单位制与市场化的体制并存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由于风险社会的秩序建构并不是等级式而是立体多维延伸

的，因此，风险社会的结构基础不再是阶级和阶层等传统工业社会的建构要素。① 同时，在风险社会

中，风险不再是基于阶级、阶层等传统工业社会因素进行分配，而是形成新的风险分配机制，并导致

出现不同的风险群体。②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当人为设定的制度区隔了风险社会的感知主体

时，社会成员是否会基于制度差异而形成偏差性的风险感知？换言之，风险社会中风险是平等主义

者，即 “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风险的感知是否也是一样呢？

对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单位体制与市场经济并存是当前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客观结果。
单位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成员对单位体制的依附性与体制内生活的稳定性。国家通过单位组织控制社

会资源的分配，形成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无需进行深度的理性计算，而只需保持对

单位的依附即可。③ 但是，市场化的发展导致成员对单位依附的弱化，使得人们开始被迫建构自身社

会性的理性计算。④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与社会生活领域都被市场化的精神和原则占领

了，单位生存惯习、单位行为方式与单位思维方式都开始受到市场化深入发展的冲击。因此，全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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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市场转型从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两方面引领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然而，中国风险社会与贝克基于反身现代性建构的风险社会相比，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别：其一，

中国本身是现代化后发国家，由于地域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导致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与后工业化

阶段等交叉重叠存在，因此从发展阶段上与贝克所指的具有高度个体化特征、体现反身现代性精神、
有民众参与意识且基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形成的风险社会并不完全相同；① 其二，中国社会具

有浓厚的制度建构特性。从１９８０年代市场经济改革肇始至今，中国社会依然存在自身鲜明的制度特

征：一个为社会整体的城乡二元体制区分，另一个为城市社会中体制内外的单位区分。虽然这两种根

本性制度随着渐进式市场化的发展而呈现出一些弱化趋势或特征变化，但是其依然构成中国社会基础

性的重要制度因素。因此，中国风险社会研究有自身的独特性，风险社会的研究亦应 “从中国各方面

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最近３０年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路径来讨论……风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

的和文化的建构，亦跟人们的社会认同联系在一起，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下民众的风险感知、选择不

完全一样”②。

本文关注中国城市居民在风险感知方面的体制性差异。在中国社会中，城市居民的体制区分是一

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区隔标志：体制是个人在社会中身份地位的主要关系标志，也是体现个人与国家和

社会关系的主要依据；体制区分亦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区隔特征，使得人们在利益分配、福利待

遇、身份认同、单位归属以及社会态度认同等方面产生诸多差异；同时，体制也意味着社会成员的社

会位置归属和社会角色塑造。③ 例如，东北区域的典型单位制，不仅影响着东北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进程，而且从社会基础层面影响着单位体制中人们的社会交往、价值选择、社会认同与心理感受。而

且，在中国转型社会中，体制是导致社会群体分化的重要制度特征之一，并能够决定依附于体制的诸

多差异性，譬如行业收入差异、单位等级资源差异、福利待遇差异等。④ 因此，我们需要做出推断，

这些制度因素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风险感知，即体制区分是否会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风险感知方面也

存在显著差异？笔者认为，体制能够从更为宏大的制度层面形成风险感知的差异。从体制区分角度来

研究人们的社会风险感知，有助于理解中国风险社会的制度性内涵建构与表现特征。

对中国城市居民而言，体制内外是两种 不 同 的 生 存、生 活 与 工 作 场 域，身 处 其 间 人 们 的 行 为 选

择、发展空间、机会集合、收入回报机制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这些体制差异体现了人们的

制度归属：体制内的场域与体制外的场域使人们在收入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具有不同的结果。体制内

的政府、国企以及事业单位的人员，基本在市场化进程中保留了既有的分配原则，享受特定的福利政

策待遇；而体制外社会成员则面对完全市场竞争，在市场化薪酬激励机制与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中面对

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另一方面，体制差异也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方面：人们在自身体制

归属基础上，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来跨越体制边界，形成超越体制限制的社会资本，从而导致差异

性收入等回报结果。⑤ 因此，本文对体制差异基础上的社会风险感知研究也从两个角度展开：被访者

自身的体制归属与被访者社会网络建构的体制跨越。这两个角度分别反映了社会成员的正式制度属性

与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制度属性。
中国城市居民的风险感知是风险社会在社会成员主观体验方面的具体反映。风险感知主要关注人

们对正在或可能影响他们的危险的判断和评估，⑥ 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纳入各种社会特征，包括社会

５７１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２年第４期；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

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权力、资源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权力、资源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边燕杰、王文彬等：《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奥尔特温·雷恩、伯内德·罗尔曼：《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张虎彪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学特别强调的文化情境与社会结构。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化而不断受到

学者关注的同时，风险感知的现实测量也从经济领域逐步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对食品和

空气的判断与评估。关于风险感知的量化研究起始于心理学，① 然而，测量风险感知的心理起点也使

得随后的诸多相关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个体层次，更多地把风险感知与个体特征关联研究，而缺乏基于

社会结构变迁或社会制度特征的风险感知研究。在中国社会情境中，体制是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和制

度性建构之一，并且处于市场转型的宏大叙事过程中。因此，本文将宏观体制与个体风险感知联系起

来，从体制区隔角度对风险感知进行差异性研究，探讨个体的风险感知与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特

征之间的关联性。

二、研究假设、数据与变量描述

　　中国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始于市场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尤其是渐进式市场化不断深入到社会

的多重领域，从商业性较重的金融市场到私营企业，从国企股份制改革到医疗体制改革，从教育与市

场关联到就业与市场需求挂钩，甚至开始进入环境污染、社会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不断蚕食中国

城市居民在单位社会形成的制度稳定与制度依赖的惯性体验。因此，对中国城市居民而言，风险感知

包括社会的诸多方面，是一个综合维度的测量指标。

１．研究假设

体制能够从两个层面涉及城市居民的工作与生活领域，形成宏观制度性的影响力，导致其对风险

感知产生体制性的影响效果。一方面，体制形成城市居民自身的工作单位归属，进而确立城市居民在

社会体制领域的位置。体制内成员集中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国家财政支持单位，而体

制外成员处于完全市场竞争与开放的劳动力市场领域。城市居民处于不同的体制领域，其工作发展、
机会集合、社会福利保障与社会资源分配逻辑等均有不同。当国家与社会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划影

响市场化过程中风险分布时，这种体制差异性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城市居民对社会风险感知的评估？

另一方面，体制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位体制归属的影响，城市居民在日常工作与生活领域中能够通

过关系往来与社会互动形成跨越体制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如果其社会

关系网络建构仅仅局限于自身单位场域内，则其风险感知应该更多地受到同质性社会成员的影响。反

之，如果城市居民通过关系交往建构了跨越体制的社会网络，则其风险感知是否会受到体制属性的

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分别提出两个层面的研究假设，即体制归属假设与体制跨越假设。体制归属

是城市居民基于工作单位性质而对自身体制属性的体现，而体制跨越则是从其日常社会关系网络建构

角度反映体制属性影响。
假设一：体制归属影响城市居民风险感知水平，并且体制内社会成员风险感知水平低于体制外社

会成员风险感知水平。这是从体制归属角度进行的假设，探讨体制的刚性制度区隔对城市居民风险感

知的影响。
假设二：城市居民的跨体制社会网络建构能够显著影响其风险感知水平。这是体制跨越假设，从

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的非制度性社会网络建构来分析体制跨越对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影响。

２．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２０１４年中国八城市 （长春、天津、济 南、上 海、厦 门、广 州、兰 州、西 安）
“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ＪＳＮＥＴ）主题调查。该调查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研究所主持。此次调查采

取计算机辅助调查技 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ＣＡＰＩ）开 展 入 户 访 问，调 查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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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城市的抽样在各地通过地图法确定样本框后，均由西安中心通过电脑系统完成并直接发送各地调查

员进行系统接收，由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入户完成调查并即时上传中心系统。各城市社区和家户调

查均经过严格的科学抽样过程，户内抽样依据具体年龄和职业经历等标准进行最后确定。共获得有效

样本５４４５份，数据本身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３．变量描述

因变量为风险感知，是一个综合指标，来自２０１４年ＪＳＮＥＴ调查问卷中 “根据您个人的经历和

感觉，您对以下各方面的社会安全状况打几分”的题目设计。从六个部分测量被访者对当前社会风险

的感知情况，包括：（１）食品安全，指提供的食品在营养、卫生方面满足和保障人群的健康需要，涉

及食物的污染、是否有毒、添加剂是否违规超标、标签是否规范等问题。（２）财产安全，指财产所有

人自己的动产、不动产和知识财产 （知识产权）的安全状况，危及财产安全的原因主要分为盗窃、抢

劫、抢夺、诈骗等。（３）人身安全，指人的生命、健康、行动自由、人格、名誉等的安全。（４）交通

安全，指人们在道路上进行活动、玩耍中，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安全地行车、走路，避免发生人身

伤亡或财物损失。（５）医疗安全，指医院在实施医疗保健过程中，患者不发生法律和法规允许范围以

外的心理、机体结构或功能损害、障碍、缺陷或死亡。（６）个人隐私安全等。六个部分选项均为１至

４，１为极不安全，２为不太安全，３为比较安全，４为非常安全。这六个维度的设计与测量，涵盖了

生活与工作等多重领域，基本能够体现被访者对当前社会风险的感知判断。
核心自变量为体制归属与体制跨越。本文主要探讨基于体制而形成的风险感知差异，因此在操作

化部分从两个角度对体制进行处理：其一，基于被访者自身的体制属性形成体制归属变量，即通过其

工作单位进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以被访者进入现在 （最后／退休前／失业下岗前）的工作单位性

质为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为体制内，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

业与股份制企业等为体制外，形成体制归属二分变量。其二，基于被访者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建构的社

会关系网络性质形成体制跨越变量，即测量其拜年网中社会交往对象有无在前述这些单位类型工作。
如果其社会网络完全集中于体制内或完全集中于体制外，则被访者为未跨越体制者；如果其社会网络

既有体制内关系又有体制外关系，则其为体制跨越者。因此，体制归属与体制跨越两个变量分别从被

访者自身工作单位的体制属性与社会关系网络体制属性进行了区分，为进一步实证检验提供了分析基

础。
控制变量涉及城市居民个人特征的常用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与家

庭收入等，同时在模型中纳入城市变量进行城市间比较。

三、统计描述与分析结果

　　调查数据中各城市样本构成如表１所示。八城市总样本量为５４４５，其中天津、上海和西安样本

略多，其他城市样本量基本持平。
表１　ＪＳＮＥＴ　２０１４八城市数据基本构成

城市 样本量 百分比 （％）

长春 ５９７　 １０．９６
济南 ５９８　 １０．９８
西安 ８０１　 １４．７１
天津 ８１２　 １４．９１
兰州 ６６０　 １２．１２
上海 ８０７　 １４．８２
厦门 ５９６　 １０．９５
广州 ５７４　 １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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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总量 ５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２为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其中体制归属为二分变量，１代表体制内，０代表体制外，前者比

例占５９％；体制跨越变量亦为二分变量，１代表跨体制，０代表未跨体制。风险感知为综合变量，具

体建构情况见表３。
表２　相关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４３．５３　 １３．６６　 １８　 ６９
性别 ０．４７　 ０．４９　 ０＝女性 １＝男性

受教育年限 １２．７１　 ３．４３　 ０　 １９
党员 ０．１７　 ０．３７　 ０＝非党员 １＝党员

家庭收入 （万元） ９．０８　 ８．５６　 ０．２　 １００
体制归属 ０．５９　 ０．４９　 ０＝体制外 １＝体制内

体制跨越 ０．５６　 ０．４９　 ０＝未跨体制 １＝跨体制

风险感知 ４８．０２　 １５．２７　 ０　 １００

　　风险感知是基于被访者对食品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

全六部分指标综合后得到一个风险感知因子；因子适用度ＫＭＯ值表现很好，表明六个部分进行因子

分析非常适合。为了更好地体现风险感知方面的具体差异，对该因子值按照等比例调整为０到１００分

数值，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１００，均值为４８．０２，标准差为１５．２７。风险感知调整后的因子值为连续

数值，分值越高表明安全感越强，风险感知越低。具体分析及调整结果见表３。
表３　风险感知测量及其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负载系数 因子调整分数

食品安全 ０．５４４ 最小值 ０
财产安全 ０．７４１ 最大值 １００
人身安全 ０．７８３ 均值 （标准差） ４８．０２ （１５．２７）

交通安全 ０．７５３ 样本量 ５４４５
医疗安全 ０．６９８ 解释度 ４８．５％

个人隐私安全 ０．６３０ 因子适用度ＫＭＯ值 ０．８２９

　　表４对风险感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嵌套模型：模型１为基准模型，模型２和模型３分别放

入体制归属和体制跨越变量，模型４则同时将两个体制变量纳入模型。
表４　关于风险感知体制差异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性别 ２．１５１＊＊＊ ２．０６５＊＊＊ ２．１３４＊＊＊ ２．０５９＊＊＊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９）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９）
年龄 －０．１４２ －０．１８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１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５）
年龄平方 ０．２０７　 ０．２３５！ ０．２１０！ ０．２３６！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９）
受教育年限 －０．２７５＊＊＊ －０．２６１＊＊ －０．２８３＊＊＊ －０．２６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党员 ０．３６１ －０．０３８　 ０．３６３ －０．０３７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８）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８）
家庭收入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城市 （长春为参照项） 　 　 　 　
　济南 －０．５４２ －０．６４９ －０．５９８ －０．６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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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９４） （０．９０５） （０．８９６） （０．９０８）

　西安 －４．０１９＊＊＊ －４．４１０＊＊＊ －４．０５８＊＊＊ －４．４２２＊＊＊

　 （０．８４０） （０．８５１） （０．８４２） （０．８５２）

　天津 －２．４４５＊＊ －２．６７０＊＊ －２．４６９＊＊ －２．６７８＊＊

　 （０．８３３） （０．８４０） （０．８３４） （０．８４０）

　兰州 －５．５５５＊＊＊ －６．２４５＊＊＊ －５．５６２＊＊＊ －６．２４６＊＊＊

　 （０．８７０） （０．８９８） （０．８７０） （０．８９８）

　上海 －１．４２１！ －１．５２９！ －１．４３１！ －１．５３１！

　 （０．８６１） （０．８６８） （０．８６１） （０．８６８）

　厦门 ０．７６４　 ０．９２１　 ０．７０６　 ０．９０２

　 （０．９１７） （０．９３６） （０．９２０） （０．９３９）

　广州 －１．１２７ －１．１０４ －１．１６２ －１．１１６

　 （０．９３２） （０．９４４） （０．９３３） （０．９４５）
体制归属 　 １．３３４＊＊ 　 １．３３７＊＊

　 　 （０．４９５） 　 （０．４９６）
体制跨越 　 　 ０．３５８　 ０．１１６

　 　 　 （０．４４３） （０．４４９）
＿ｃｏｎｓ　 ５４．１５２＊＊＊ ５４．４５３＊＊＊ ５４．１１４＊＊＊ ５４．４４１＊＊＊

　 （２．７１６） （２．７６３） （２．７１７） （２．７６３）

Ｎ　 ５１４５　 ４９１２　 ５１４５　 ４９１２
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说明：性别参照项为女性；党员参照项为非党员；城市参照项为长春；体制归属参照项为体制外；体制跨越参照

项为未体制跨越。

表４结果显示，当分别将体制归属变量与体制跨越变量纳入模型２与模型３时，体制归属变量在

模型２中显著，而体制跨越变量在模型３中不显著。当将两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４时，体制归属变量

继续保持在０．０１水平显著，而体制跨越变量依然不显著。模型结果证实了假设一，即通过自身正式

的工作单位性质所形成的身份体制归属影响了城市居民的风险感知；并且，体制内城市居民风险感知

水平要显著低于体制外城市居民风险感知水平，即体制内城市居民能够基于六个维度的测量体现出更

高的安全感。具体而言，如果一个体制内城市居民与一个其他各方面均与自身客观条件相同的体制外

城市居民相比，其风险感知综合因子分值要多出１．３４。这反映了体制成为一种制度建构的刚性边界，
对城市居民风险感知水平形成了显著的体制区隔结果。但是，模型结果并没有证实假设二，即城市居

民的跨体制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并不能够显著影响其风险感知水平，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跨体制社会资本

对风险感知并不起作用。因此，基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不能够形成跨越体制边界

的影响因素，不能够影响城市居民基于刚性制度边界的体制归属而形成的风险感知结果。简言之，来

自生活世界中社会网络建构而形成的体制跨越难以撼动体制身份的归属及其心理认同效果。
表４模型结果还表明，与长春城市居民风险感知水平相比，兰州和西安城市居民的风险感知处于

最高水平，即这两个城市中居民存在高风险感知；天津和上海次之，但是高风险感知也较为明显；济

南、广州与厦门在风险感知方面基本与长春持平，其中前两个城市在回归系数方面出现负数值而厦门

呈现正数值，但结果均未显著。综合来看，兰州和西安两个城市中居民呈现了明显偏高的风险感知，
反映了其城市居民在形成风险感知因子的六个测量维度上应该均有较高不安全感；而厦门是这八个城

市中风险感知最低的，城市居民在综合风险感知因子方面体现出很高的安全感，虽然回归系数值不显

著，但是反映了与长春相比良好的趋势。
另外，模型结果亦表明男性较女性风险感知更低，比女性更有安全感；受教育年限越高，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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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风险感知越高，更缺乏安全感；而年龄、党员身份和家庭收入则对城市居民的风险感知没有显

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各模型解释力度均较小，表明虽然能够通过模型判断出中国城市居民在风险感知

方面存在显著的体制归属差异，且未发现体制跨越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但是对风险感知而言应该还

存在更多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尚需进一步探讨。

四、结论与讨论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时代，在社会的诸多方面也呈现出英国社会学家安

东尼·吉登斯描述的典型风险社会特征；然而，中国风险社会由于渐进式市场改革而形成了明显的单

位制与市场化并存现象，使得体制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判断的独特制度性因素。风险感知

的体制差异反映出中国风险社会中制度区隔所导致的不同社会群体在风险的形成、认知、机制与判断

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偏差，其结果会影响社会群体对社会政策、价值认同与社会态度认知的不同取向。
本文将制度性因素分解为正式身份体制归属与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跨体制建构两方面，考察体制

维度对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对２０１４年 “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 （ＪＳＮＥＴ）调查数据

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体制归属对其风险感知判断具有显著影响，而日常生活层面的跨

体制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并没有形成体制内外的显著差异。因此，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更

多地体现在刚性的体制归属层面。基于体制不同而形成的风险感知差异是一种刚性的和制度性的差

异，体现着一种明显的体制区隔和制度边界的影响结果。并且，这种风险感知差异不能够被城市居民

生活世界中跨越体制边界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弱化或消除，即跨体制社会网络的建构难以突破体制属

性的刚性边界，无法有效地消解风险感知主体由于自身体制归属不同所导致的风险感知差异。同时，
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城市居民在性别、受教育年限以及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感知差异。

本文没有使用高风险与低风险的二分法，而是基于被访者对食品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

通安全、医疗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全六部分指标的主观感知判断，建构了风险感知因子，并进而转换

成百分制数值，从而更精准地反映了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亦反映了风险社会在中国制度情

境中的主要感性表现。譬如医疗安全，体制内成员能够基于完备的医疗保障待遇与等级化健康保健制

度形成自身良好的医疗效果，从而产生医疗安全风险的一种感知；而体制外成员，尤其是体制外中低

收入人群，则需要通过市场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医疗保障，这个过程充满了结果不确定性、资源稀缺性

以及过程竞争性，由此导致体制外群体对医疗安全的另外一种感知。
探讨体制因素对民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有利于认清当前中国风险社会的构成差异和制度特性，有

利于政府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实施有差异性的风险治理政策，也有利于具体社会风险问题基于体制归属

角度进行解决。同时，对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研究也能够将个体层次的风险感知与社会

结构和社会制度特征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整合微观心理风险认知与宏观体制边界区隔，增进社会治理

方式方法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政策适应与策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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